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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双方都注
重立字据、签合同，明确借
款金额、期限等，但往往在
借款利息上很随意，出现没
约定利息或者约定过高、预
扣利息以及利息何时结算
等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形
下，能不能主张利息？利息
究竟该怎么算呢？

利息太高

【案例】 2021 年 5 月
22 日，贾某因家人生病急
需用钱，遂找到吕某想借2
万元，吕某则要求借款年
利率为24%。贾某虽然觉
得利息太高，但此时家人
病情不等人，再三纠结之
下，最终还是接受了吕某
的条件。贾某想知道，自
己能否以吕某放高利贷为
由拒绝支付利息？

【点评】 《民法
典》第六百八十条第
一款规定：“禁止高利
放贷，借款的利率不
得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
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
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
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
本案中，贾某要的年利率
为 24%，而 2021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为3.85%，以4倍
计算，受司法保护的上限
为15.4%。因此，贾某可以
按年利率15.4%向吕某支
付利息，对超过的部分可
以拒付。

逾期不还

【案例】 曹某向陆某
借款 15 万元，借条上约定
借款期限1年（2020年6月
1日至2021 年5月31日），
但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

逾期利息。1 年多时间过
去了，曹某仍没还款。陆
某很生气，就想到法院起
诉曹某，请求法院判决曹
某归还本金，并支付自借
款之日起的利息以作为其
资金被长时间占用的补
偿。那么，法院会支持陆
某的诉请吗？

【点评】 《民法典》第
六百八十条第二、三款规
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
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
息；自然人之间借款，借款
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
确的，视为没有利息。据
此，陆某无权要求曹某支
付借款期内的利息。不
过，陆某有权要求曹某支
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民法
典》第六百七十六条规定：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
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
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
付逾期利息。”

预扣利息

【案例】 2020 年 4 月
1日，王某向张某出具了一
份借据，载明王某向张某
借款 10 万元，借款期限 1

年，年利率15%。当日，张
某便从10万元中扣除王某
应付的利息1.5万元，这样
王某实际只拿到借款 8.5
万元。后王某无力还款，
张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返
还本金 10 万元。那么，法
院会支持张某的主张吗？

【点评】 实践中，出
借人事先扣除利息的情况
屡见不鲜，但实际上是一
种违约性质。因此，《民法
典》第六百七十条规定：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
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
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
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
款并计算利息。”《借贷规
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
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
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
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
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
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
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
张某预先扣除利息1.5万
元，导致王某实际拿到的
借款数额只有 8.5 万元，
故法院只会判决王某归还
本金8.5万元并支付相应
的利息。 潘家永

三个案例，看清借钱这回事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
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
七旬老人的离婚纠纷案。

案情回顾——
王大爷是快 50 岁时

才认识姜阿姨的，两人相
处半年后登记结婚。王大
爷和姜阿姨婚前各自育有

子女。2012 年，姜阿姨被
女儿接去省外居住，之后
便再也没有回柯城老家。
为此，王大爷认为姜阿姨
实际已经将他抛弃。不但
要求姜阿姨返还自己给出
的 12900 元，还要求赔偿
12万元的“青春损失费”。

“平时连吃他一只鸡
都要付钱给他，这12900元
是结婚 20 多年他给过我
仅有的钱。”姜阿姨说道。
不愿跟王大爷过多纠缠，
姜阿姨最终同意离婚。

法官说法——
柯城法院审理认为，

“青春损失费”是指恋爱、
婚姻等关系解除后，一方
希望对方对自己的青春损
失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

但这是一种民间语言，在
法律条文中从未出现过。
从法律层面来看，“青春损
失费”既不是侵权责任，也
不产生合同责任，更不是
不当得利，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
判决，准予王大爷与姜阿
姨离婚，由姜阿姨支付王
大爷经济补偿款12900元，
驳回王大爷主张“青春损
失费”的请求。 陈贞妃

七旬大爷起诉离婚
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

法律课堂

兄弟俩约定各自负担父或母
一方的生老病死。母亲去世后，已
经完成“约定”义务的哥哥，是否应
继续履行赡养年迈父亲的义务？

浙江余姚的陈大爷和已去世
的妻子共生育了两个儿子，陈大
和陈二（均为化名）。自 2019 年
起，陈大爷一直卧病在床。陈大
爷曾多次向两个儿子提出支付赡
养费的问题，但兄弟俩却对父亲
的赡养费分担问题争执不下。无
奈之下，陈大爷将两个儿子起诉
至余姚法院。

庭审中，陈大表示拒绝支付
父亲的赡养费，理由是30多年前
陈大爷夫妇曾与两个儿子签订过
一份《永立分书》，约定由陈大负
责赡养母亲，陈二负责赡养父亲，
直至父母去世。协议签订后，陈
大按照协议赡养母亲，直到母亲
离世。陈大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
赡养义务，父亲的赡养问题应该
由弟弟陈二一人承担。

法院认为，陈大不能因已按
约履行《永立分书》以免除对原告
的赡养义务。考虑到原、被告双
方的年龄、当地的生活水平及陈
大已依约履行《永立分书》等情
况，法院酌情认定陈大、陈二按
40%、60%的比例承担原告赡养
费、医疗费等各项费用。

法官说法
法官庭后表示，子女因赡养

父母订立的各自分别承担赡养一
方父母的协议，是子女间就赡养义
务的实际履行做出的事先安排。
基于赡养协议产生的按份赡养义
务属于赡养人内部间的约定，并不
拘束被赡养人。也就是说，父母在
实际生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有权
要求子女承担与协议约定内容和
份额不同的赡养义务。 王春

家庭协议排除义务
于法无据理应赡养

以上均为53度常见茅台酒价格，其他少见品种茅台酒价格，详情咨询工作人员。

重金收购老酒 活动时间：

(早8点-晚7点)
本公司遵循公平公

正的原则，由专业的鉴定
团队，以准确的角度鉴
定，公平的态度评估，如
达成意向，我们将现场高
价收购，一定要把握这次
难得的机会。不花一分
钱为你的藏品带来合理
的评估（古钱币兑换）。

左边均为 53 度常见
茅台酒价格，其他少见品
种茅台酒价格，详情咨询
工作人员。

电话长期有效，各区均有收购点现场免费鉴定，当场变现（交易成功报打车费50元）
（非本公司人员请勿相信）李沧、崂山、城阳、即墨、胶州、黄岛均有收购人员
（为了方便市民，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注：11、202、205、223、226、227、301、309路宁夏路永嘉路站下车向东50米即到
活动地址：市南区宁夏路150号宜必思酒店三楼321贵宾室

咨询电话：13582785889唐先生 18005587878王先生 座机拨打手机请加0

年份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年份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1970年

53度茅台价格
时价
时价

2900元/瓶
2950元/瓶
3000元/瓶
3000元/瓶
3300元/瓶
3400元/瓶
3500元/瓶
3650元/瓶
3700元/瓶
4000元/瓶
4100元/瓶
4400元/瓶
4650元/瓶
4800元/瓶
5400元/瓶

年份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53度茅台价格
5500元/瓶
5700元/瓶
6500元/瓶
6800元/瓶
6900元/瓶
8900元/瓶
9500元/瓶
9900元/瓶
10500元/瓶

20500元/瓶
21000元/瓶
22000元/瓶
22500元/瓶
23000元/瓶
23500元/瓶
29000元/瓶

53度茅台价格
29500元/瓶
30000元/瓶
31500元/瓶
32500元/瓶
33500元/瓶
34000元/瓶
35000元/瓶
36500元/瓶
39500元/瓶
48000元/瓶
60000元/瓶
65000元/瓶
80000元/瓶
85000元/瓶
95000元/瓶
17万-30万

3-12月13500元
1-2 月 18000 元

8月31日至9月7日


